
2021 年张家港市职业学校师生竞赛先进学校积分标准
（试行）

为进一步推动全市职业学校树立质量意识，激励学校创优争先，

奋发作为，不断提升办学质量，现制定完善职业学校师生竞赛先进

学校评比积分标准。

一、竞赛积分标准

竞赛级别
获奖等次及积分值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家级 80 60 40

省 级 40 30 20

苏州市级 20 15 10

说明：

1.竞赛项目主要是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由教育、人社等行

政部门单独组织或联合组织或受教育、人社等行政部门委托的各级

各类组委会组织开展的比赛。主要包括：技能大赛、创新创业大赛、

教学大赛（含班主任类）、状元赛、教学成果奖等。

2.各项比赛的特等奖按对应级别的一等奖分值的双倍计分。

3.张家港市状元赛以“苏州市级”技能大赛成绩计分。



二、现代化创建积分标准

创建级别 类型 积分标准

国家级
综合型 300

单项型 200

省级
综合型 200

单项型 100

苏州市级
综合型 100

单项型 50

说明：

创建项目主要是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由教育、人社等行政

部门单独组织或联合组织的创建项目。主要包括：示范校、特色校、

专业（群）、实训基地、体验中心等。具体以各级教育、人社等行

政部门发布的申报项目为准。

其他需要纳入积分范围的项目，需经局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允许

计入。

本方案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张家港市教育局

2021 年 11 月 26 日


